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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旨有違，在此範圍內，應不予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民法第七百六十八條至第七百七十二條關於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

或其他財產權之規定，乃為促使原權利人善盡積極利用其財產之社會

責任，並尊重長期占有之既成秩序，以增進公共利益而設。此項依法律

規定而取得之財產權，應為憲法所保障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九一號解釋

闡述甚明。內政部於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以臺內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

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八點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：「占

有人申請登記時，應填明土地所有權人之現在住址及登記簿所載之住

址。如土地所有人死亡者，應填明其繼承人及該繼承人之現住址」；

「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、寺廟或神明會，而其管理人已死亡，應俟

管理人變更登記後，於申請書內填明新管理人之姓名、住址」，係因地

上權為存在於所有權上之限制物權，該規定之本身乃保護土地所有權

人之權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如未予填明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

四十八條第二款、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應命補正，不補正者

駁回其登記之申請。是前開要點乃為該規則之補充規定，二者結合適

用，足使能確實證明在客觀上有不能查明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姓名、住

址而為補正之情形者，因而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，即與憲法保障人

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在此範圍內，應不予援用。

釋字第三五一號解釋（83.6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八條第二項係就不隨同移轉之從業人員

所作之規定，其第三項則係就繼續留用之從業人員所作之規定，依該第

三項前段規定，僅在就繼續留用人員之原有年資辦理結算範圍內，始依

前項（第二項）所定結算標準辦理。綜觀該條全文立法意旨，在移轉民

營當時，對於繼續留用人員之給與，並不包括第二項關於加發六個月薪

給在內，以維持不隨同移轉人員與繼續留用人員待遇之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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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依立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五日檀台院議字第二三一七

號函意旨，係聲請統一解釋，合先說明。

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八條第二項「公營事業轉為民營型態

時，其從業人員不願隨同移轉者或因前項但書約定未隨同移轉者，應辦

理離職。其離職給與，應依勞動基準法退休金標準給付，不受年齡與工

作年資限制，並加發移轉時薪給標準六個月薪給及一個月預告工資；其

不適用營動基準法者，得比照適用之」，係就不隨同移轉之從業人員所

作之規定。其第三項「移轉為民營後繼續留用人員，得於移轉當日由原

事業主就其原有年資辦理結算，其結算標準依前項規定辦理，但不發

給預告工資。其於移轉之日起五年內資遣者，按從業人員移轉民營時或

資遣時之薪給標準，擇優核給資遣給與，並按移轉民營當時薪給標準

加發六個月薪給及一個月預告工資」，則係就繼續留用（隨同移轉）從

業人員所作之規定。其中前段既謂「就其原有年資辦理結算，其結算標

準依前項（第二項）規定辦理」，而非謂「就其原有年資及加發薪給辦

理結算，其結算標準依前項（第二項）規定辦理」，自係限在年資結算

範圍內，始依前項（第二項）規定辦理，而非謂連同加發薪給亦應依前

項（第二項）規定辦理。又因加發薪給與加發預告工資性質不同，前者

並未規定於勞動基準法，後者則已規定於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第三項。

而第二項所定之文字，有「應依勞動基準法退休金標準給付，不受年齡

與工作年資限制」等語，為表達繼續留用人員，不得依勞動基準法之規

定請求加發預告工資之用，故特於第三項前段設「但不發給預告工資」

之限制。至於加發薪給則原為勞動基準法之所無，不虞繼續留用人員援

該法以請求，即無須於第三項贅增「但不發給六個月薪給」之明文。此

種按原有年資辦理結算之繼續留用人員，雖不獲加發薪給及預告工資，

但依第三項後段規定，則係於移轉之日起五年內資遣時再一併如數加

發之，使原從業人員於移轉民營當時離職者與其後五年內資遣（離職）

者，所受之離職優惠給與一致，以維持兩者待遇之平衡。若謂繼續留

釋字第三五一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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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者於移轉民營當時辦理原有年資結算之際，亦可如同離職者獲得加

發六個月薪給，則祇須於留用後五年內之任何一日（包括留用後之第二

日）資遣，均可重複獲得加發六個月薪給，成為雙重離職優惠，無異鼓

勵原從業人員於移轉民營當時不離職，而延後於五年內之任何一日再

離職（資遣），增加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之困擾，顯非立法之本意。本件

係就現行法律依其文義及論理所為之統一解釋，不涉及立法問題，併

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五二號解釋（83.6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係屬專門職業，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

定，其執業資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。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，符合上開意旨，與憲法

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土地登記涉及人民財產權益，其以代理當事人申辦土地登記為職

業者，須具備相關之專業知識與經驗，始能勝任，是故土地登記專業代

理人係屬專門職業。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，專門職業人員之執業

資格，應依法考選銓定之。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

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：「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，應經土

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。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，已從事土

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

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業，未領有土

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業五年」，旨在建立健全

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制度，符合上開憲法規定之意旨。且該法對修正

施行前，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並依照當時法規取得合格證

明或登記卡者，准予繼續執業。至於實際上已從事土地登記代理業務，

而未取得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，本無合法權利可言。而上開法條既定有




